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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939][bookmark: _Toc8008]摘  要
[bookmark: _Toc19239][bookmark: _Toc2690][bookmark: _Toc25547]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45号)等文件精神，大力倡导绿色出行，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促进安宁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昆明市按照“统一租赁、分级承担、差异化运作”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昆明市公安机关向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租赁1000辆新能源汽车，安宁市承担20辆，车辆采取一年一签的合同模式，每年租赁费用由安宁市财政承担1,089,360.00元。
[bookmark: _Toc28951]二、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7251]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绩效评价得分93分，评价等级为“优”。
经评价，在项目决策方面，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项目绩效目标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为促进事业所必需；但在绩效目标细分以及绩效指标的清晰、可衡量方面存在不足。
在项目过程方面，项目资金到位及时，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且使用规范；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能严格执行项目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宁市财政局要求的要求的自评工作程序开展自评工作。
在项目产出方面，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项目工作任务目标已完成。
在项目效益方面，项目的实施降低了安宁市公安局的出勤成本，方便了公安人员日常出勤工作；提高了安宁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助力了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践行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bookmark: _Toc13005]三、主要业绩与经验
[bookmark: _Toc17728]2022年度安宁市租赁新能源汽车20辆，其中10辆特警型，10辆派出所标准型，租赁费用1,089,360.00元/年，一共租赁6年，采取一年一签的形式。
安宁市公安局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的执法执勤工作，在安宁市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提高了安宁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推动新能源车发展，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增加工作效率的同时在运营过程中节省资金；将安宁市公安局打造成为绿色、节约型机关的同时加快安宁市公务用车由传统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升级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带动绿色消费。
[bookmark: _Toc650]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633]绩效目标指标设定不够合理和明确
在安宁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中存在绩效目标设定不够合理，绩效指标设定不够完整和细化的问题；在产出指标中未设定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指标，在效益指标中未设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效益指标。
[bookmark: _Toc13278][bookmark: _Toc19619]五、相关建议和措施
[bookmark: _Toc17339]规范绩效管理，增强绩效指标的科学合理性
规范部门绩效管理工作，建立规范完整的绩效自评体系，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的清晰明确，并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在设定绩效指标时充分考虑数量、质量、时间及成本等因素，并提高绩效指标的细化程度和可衡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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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40]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专项租赁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0230]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及上级关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运行和绩效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加强和提升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根据《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2018〕10号），昆明正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安宁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9月至11月对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专项租赁经费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3791]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125]（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战略部署，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安宁市公安局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高安宁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提升城市绿色出行形象，引领汽车消费新时尚，营造使用新能源汽车良好氛围，安宁市公安局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锻造绿色出行、节约型机关。
昆明市公安局在安排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统一租赁、分级承担、差异化运作”的原则，安宁市分配到20辆新能源汽车，相关的租赁费、充电费以及改装费由安宁市财政保障。
2．主要内容
项目内容为安宁市公安局以1,089,360.00元/年的价格向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租赁20辆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的执法执勤工作。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1）资金来源：
安宁市财政局本级安排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汽车租赁专项经费1,089,360.00元。
（2）支出情况：
2022年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实际支出1,089,360.00元。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实施单位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元）

	安宁市公安局
	支付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租赁费用
	1,089,360.00

	合计：
	1,089,360.00


[bookmark: _Toc15636]（二）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发展新能产业，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宰《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新能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推(试行)的通知》(昆政办〔2020〕43号）及昆明市公安局《关于对全市公安机关100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采购任务进行立项督办的通知》安宁市公安局需租赁2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租赁合约期5年，每年租赁费用1,089,360.00元；旨在推广新能源车发展，践行绿色出行，环保可持续发展战略。
（2）具体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未设置
	

	
	质量指标
	未设置
	

	
	时效指标
	未设置
	

	
	成本指标
	1,089,360.00元
	1,089,36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未设置
	

	
	社会效益指标
	为公安工作持续稳定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持续有助于公安工作

	
	生态效益指标
	未设置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未设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90%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本项目所提供的绩效目标表不能完全体现绩效评价的要求，我们根据被评价单位前期资料收集和项目开展调查情况，结合单位项目开展的核心工作目标及工作内容，参考《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11号）对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方面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和分析，针对项目开展的关键工作目标和评价内容进行了重新设定，调整后具体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A1决策（18分)
	A11项目立项
（6分)
	A111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A112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A12绩效目标（6分）
	A121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A122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A13资金投入（6分）
	A131预算编制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A132资金分配合理性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B2过程（22分）
	B21资金管理
（12分）
	B211资金到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B212预算执行率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B213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B22组织实施（10分）
	B221管理制度健全性
	安宁市公安局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B222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B223绩效自评
	针对项目开展自评工作。用以反映各个项目的完成及自我评价情况。

	C3产出
(30分)
	C31产出数量（9分）
	C311实际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C312租赁车辆使用率
	租赁车辆的使用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车辆的使用情况。

	
	C32产出质量（12分）
	C321车辆验收合格率
	项目实际到位车辆的验收情况，考核租赁车辆的质量合格性。

	
	
	C322车辆的安全保障
	租赁车辆是否交纳保险，用以反映项目租赁车辆的保险保障情况。

	
	
	C323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对租赁车辆是否进行维修保养服务，用以反映对车辆的维修保养情况。

	
	C33产出时效（4分）
	C331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C34产出成本（5分）
	C341成本节约情况
	各项目产出实际成本控制情况，用以反映项目的成本节约情况。

	D4效益
（30分）
	D41项目效益（20分）
	D411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D412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D413可持续发展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D414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D42社会满意度
（10分）
	D421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相关对象对于工程项目监督管理开展的满意度。


[bookmark: _Toc118282076][bookmark: _Toc11873]（三）组织管理情况
安宁市财政局负责审核安宁市公安局局申报的预算，并下达项目资金，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bookmark: _Toc29527]安宁市公安局设置绩效指标，并完成年度绩效目标的申报；安宁市公安局及时将上级部门批复的绩效目标下达到各个科室；定期监督考核、分析各个指标的完成情况，形成运行监督考核及自评报告，向上级机构汇报；同时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绩效目标公开等相关工作。
各科室根据工作安排、工作任务和计划等编制绩效目标；定期上报预算绩效运行情况；年终上报绩效目标执行情况。
[bookmark: _Toc4449]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13467]（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引用该项目支出前期调研情况、项目立项讨论及会议决议情况，从整体决策层面把握项目支出的目标和规划情况。对项目支出管理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资金到位情况、项目支出成本控制及项目数量产出结果等进行分析，验证已决策的目标任务是否清晰合理；在实现决策预期成效过程中，是否被有效执行，资源是否得到优化利用，财政支出的受益对象是否满意；确定决策目标任务与现实完成之间的差异，总结发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为安宁市财政和被评价部门改善政府管理，纠正决策目标任务与实际工作执行的偏差提供依据。
2．绩效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
3．绩效评价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范围：本次绩效评价为项目年终绩效评价，评价范围为财政安排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1,089,360.00元。
4．评价时间段
本次绩效评价的时段为：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21360]（二）绩效评价原则
1．相关性原则。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当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2．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绩效管理对象代表性、最能反映绩效管理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绩效管理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指标，以便于评价结果可以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预算支出所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bookmark: _Toc21975]（三）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中发〔2018〕34号）；
3．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4．《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11号）；
5．《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2018〕10号）；
6．《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的工作的紧急请示》（昆公请〔2020〕94号）；
7．《安宁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8．《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合同》；
9．《安宁市公安局申请租赁新能源汽车的请示》；
10．《安宁市公安局财务管理规定》。
[bookmark: _Toc2207]（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相关要求，结合本次评价项目实际情况，以100分计，设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决策18%、过程22%、产出30%、效益30%。
“决策”指标反映项目前期工作准备情况。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3个二级指标，主要考核立项依据充分性、项目立项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方面。
“过程”指标反映项目过程管理情况。包括“资金管理、组织实施”2个二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及时率、资金使用合规性、预算执行率、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绩效自评工作完成情况等方面。
“产出”指标反映项目实施是否实现预期任务目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4个二级指标，产出数量主要考核各个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产出质量主要考核各个已完成项目的质量达标情况；产出时效主要考核各项目的完成及时性；产出成本主要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
“效益”指标反映通过项目实施执行，预期可产生的效益情况。包括“项目效益”和“社会满意度”2个二级指标，项目效益主要考核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以及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社会满意度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服务对象对于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工作开展的满意度。
[bookmark: _Toc118282082][bookmark: _Toc118282081][bookmark: _bookmark11][bookmark: （五）评价标准][bookmark: _bookmark12][bookmark: （四）绩效评价方法][bookmark: _Toc32318]（五）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再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对收集的相关基础资料、各种技术经济数据，在归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资料审阅法、分析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公众问卷调查法等，系统、科学的反映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综合绩效情况。具体评价方式如下：
1．审阅资料
查阅相关资料，分析研究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等文件资料，必要时，请相关人员做出说明，并对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做好记录；检查资金拨付情况，关注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等。
3．实地考察法
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实地问题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再评价。在实地再评价过程中，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设计资料清单、数据采集表格以收集有关资料数据；选取抽样点发放调查问卷，调查相关人员对项目的满意度、项目实施对相关人员的影响等。
2．分析比较法
依据项目实施方案等资料，对照项目实际完成内容，评价项目是否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评价项目管理是否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通过详细列举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效果对比分析，结合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问题调研，评价项目预期效益实现程度。
4．公众评判法
通过对社会公众进行问卷调查以及项目实施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调查社会公众对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专项租赁经费项目的感受以及满意度情况。
[bookmark: _Toc32689]（六）绩效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到。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分）、良（80分≤得分＜90分）、中（60≤得分＜80分）、差（得分＜60分）。
[bookmark: （六）绩效评价抽样][bookmark: _Toc118282083][bookmark: _bookmark13][bookmark: _Toc28629]（七）绩效评价过程
[bookmark: （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bookmark: _bookmark14][bookmark: _Toc118282084][bookmark: _Toc3909]评价小组根据完善后的方案和安宁市财政局的要求，按照评价工作流程，分为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两个步骤具体实施：
1．准备阶段
2023年8月21日前，组建项目绩效评价小组，拟定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2．实施阶段
（1）下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对开展绩效评价进行具体部署，分组、分工与各被评价部门、单位和项目部初步接触沟通。
（2）收集整理资料。包括收集项目立项、可研、初设等情况，项目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资金收支情况项目实施目标和2022年度目标的执行情况等资料，项目建设单位、实施单位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满意度等资料。
（3）开展实地调查。确认当年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整理总结该项目适用、在用的相关管理制度；分析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确定当年项目支出的评价重点。
（4）绩效评价。按项目决策，目标设定情况；预算下达及项目实施过程情况；项目支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预计效益和群体满意度情况四个阶段，构建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12186]三、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3992][bookmark: _Hlk148472821]（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3分，评价等级为“优”。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权重
	18
	22
	30
	30
	100

	得分
	15
	22
	30
	26
	93

	得分率
	83.33%
	100%
	100%
	86.67%
	93%


[bookmark: _Toc10647]（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向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租赁20辆新能源汽车；项目推广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应用，带动和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降低了汽车对环境的污染，践行了绿色出行，生态文明的理念。
[bookmark: _Toc23817]在项目决策方面，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项目绩效目标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为促进事业所必需；但在绩效目标细分以及绩效指标的清晰、可衡量方面存在不足。
在项目过程方面，项目资金到位及时，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且使用规范；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能严格执行项目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按照安宁市财政局要求的要求的自评工作程序开展自评工作。
在项目产出方面，安宁市公安局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项目工作任务目标已完成。
在项目效益方面，项目的实施降低了安宁市公安局的出勤成本，方便了公安人员日常出勤工作；提高了安宁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助力了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践行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bookmark: _Toc26353]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8483][bookmark: _Hlk148473140]A1．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决策类指标由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构成，指标分值18分，实际得分为15分。其中满分三级指标4个，扣分三级指标2个。各指标得分情况明细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实现情况
	实际得分

	
A1决策
（18分）
	A11项目立项（6分)
	A111立项依据充分性
	3
	依据充分
	3

	
	
	A1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程序规范
	3

	
	A12绩效目标（6分）
	A1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目标合理
	2

	
	
	A1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指标明确
	1

	
	A13资金投入（6分）
	A131预算编制科学性
	3
	编制科学
	3

	
	
	A132资金分配合理性
	3
	分配合理
	3


A11．项目立项。指标分值6分，实际得6分。
A11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关于对全市公安机关1000辆新能源执法执勤车采购任务进行立项督办的通知》显示该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且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A112．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工作的紧急请示》（昆公请〔2020〕94号）文件内容显示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和材料符合文件要求；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A12．绩效目标。指标分值6分，实际得3分。
A12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2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内容显示该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单位职责密切相关，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根据评分标准得2分。
扣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显示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根据评分标准扣1分。
A12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1分。
该项指标反映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显示该项目绩效目标能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根据评分标准得1分。
扣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显示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的绩效指标设置单一、不够用全面，且部分指标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值予以体现；根据评分标准扣2分。
A13．资金投入。指标分值6分，实际得6分。
A131．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的工作的紧急请示》（昆公请〔2020〕94号）以及《安宁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内容显示预算内容能与项目匹配，额度测试依据充分；项目的投资额与工作任务相匹配；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A132．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得分评分明细如下：
根据《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的工作的紧急请示》（昆公请〔2020〕94号）内容显示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和地方实际相适应；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bookmark: _Toc15804]B2．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类指标由2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构成，指标分值22分，实际得分为22分。其中满分三级指标6个，扣分三级指标0个。各指标得分情况明细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实现情况
	实际得分

	B2过程
（22分)
	B21资金管理
（12分）
	B211资金到位率
	3
	资金到位率100%
	3

	
	
	B212预算执行率
	4
	预算执行率100%
	4

	
	
	B213资金使用合规性
	5
	合规
	5

	
	B22组织实施
（10分）
	B221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健全
	3

	
	
	B222制度执行有效性
	3
	有效
	3

	
	
	B223绩效自评
	4
	完成
	4


B2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12分，实际得12分。
B211．资金到位率。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得分明细如下：
2022年度安宁市财政局下达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1,089,360.00元，通过公式：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1,089,360.00÷1,089,360.00）×100%=100%，资金到位率得分=资金到位率100%×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B212．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项目支出凭证，财政局下达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1,089,360.00元，2022年度安宁市公安局实际使用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1,089,360.00元；通过公式：
资金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1,089,360.00÷1,089,360.00）×100%=100%，资金预算执行率得分=预算执行率100%×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B21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通过检查专项资金支出相关凭证、流程规范相关资料，发现资金符合预算批复以及合同规定的用途，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安宁市公安局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符合规定的用途，不存在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B22．组织实施。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10分。
B221．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通过检查项目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发现单位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B222．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分值3分，实际得3分。
该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考核项目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通过对项目实施单位管理制度及日常工作情况资料的检查,发现安宁市公安局租赁新能源汽车经费项目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合同书、绩效自评报告等资料齐全并能及时归档，车辆的停放场地和充电设备能落实到位；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B223．绩效自评。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自我评价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内容显示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已按照《安宁市公安局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要求开始自评工作，评价的基本内容符合绩效目标要求；根据评分标准4分。
[bookmark: _Toc24719]C3．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由4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构成，指标分值30分，实际得分为30分。其中满分三级指标7个，扣分三级指标0个。各指标得分情况明细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实现情况
	实际得分

	
C3产出
（30分)
	C31产出数量
（9分）
	C311实际完成率
	5
	实际完成率100%
	5

	
	
	C312租赁车辆的使用率
	4
	使用率100%
	4

	
	C32产出质量（12分）
	C321车辆验收合格率
	4
	合格率100%
	4

	
	
	C322租赁警车的安全保障
	4
	安全有保障
	4

	
	
	C323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4
	有维修保养服务
	4

	
	C33产出时效
（4分）
	C331完成及时率
	4
	及时完成
	4

	
	C34产出成本
（5分）
	C341成本节约情况
	5
	未超出标准
	5


C31．产出数量。指标分值9分，实际得9分。
C311．实际完成率。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指标以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文件《昆明市公安局关于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车的工作的紧急请示》（昆公请〔2020〕94号）以及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资料显示，安宁市公安局分配到20辆新能源汽车，实际到位20辆；通过公式：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20÷20）×100%=100%，实际完成率得分=100%×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C312．租赁车辆使用率。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用以车辆的实际使用辆数与项目租赁车辆数的比率，反映安宁市公安局租赁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提供的《安宁市公安局租用新能源警车公里数统计表》显示，租用的20辆新能源汽车均已投入使用；通过公式：
车辆使用率=（车辆实际使用数/租赁车辆数）×100%=（20÷20）×100%=100%，车辆使用率得分=车辆使用率100%×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C32．产出质量。指标分值12分，实际得12分。
C321．车辆验收合格率。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以车辆的验收合格数量与实际收到车辆数量的比率，反映安宁市公安局租赁的新能源汽车的质量合格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昆明市全市租赁的1000辆新能源汽车，均由昆明市公安局进行统一验收，验收合格后分配20辆至安宁市公安局，车辆验收合格率为100%，车辆验收合格率得分=车辆验收合格率为100%×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C322．车辆安全保障。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在租赁期间车辆的保险是否得到保障。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合同》内容显示合同约定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宁市公安局提供的车辆会按规定购买交强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C323．车辆维修保养服务。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租赁期间的车辆的维修保养服务是否得到保障。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合同》内容显示合同约定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宁市公安局提供的车辆有定期上门提供检测服务、首保及常规保养维护、免费代办保险理赔及事故车辆定损等维修保养服务；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C33．产出时效。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C331．完成及时性。指标分值4分，实际得4分。
该项指标以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考核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2022年度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以及《关于支付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费的情况说明》内容显示安宁市公安局已将2022年度新能源车租赁费用1,089,360.00元，支付给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C34．产出成本。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C341．成本节约情况。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指标用以反映各项目产出实际成本控制情况，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情况。得分明细如下：
根据安宁市公安局《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合同》以及《关于支付租用新能源执法执勤公务用车租赁费的情况说明》内容显示20辆新能源汽车每年租赁费用为1,089,360.00元，安宁市公安局实际支付1,089,360.00元，项目产出实际成本未超出标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bookmark: _Toc16302]D4．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项目效益类指标由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构成，指标分值30分，实际得分为26分。其中满分三级指标4个，扣分三级指标1个。各指标得分情况明细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实现情况
	实际得分

	D4效益
（30分)
	D41项目效益（20分）
	D411社会效益
	5
	居民认可度提升
	5

	
	
	D412经济效益
	5
	成本降低
	5

	
	
	D413可持续发展
	5
	有所提升
	5

	
	
	D414生态效益
	5
	有所提升
	5

	
	D42社会满意度（10分）
	D421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84.30%
	6


D41．项目效益。指标分值20分，实际得20分。
D411．社会效益。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目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具体表现为能够提高安宁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得分明细如下：
安宁市公安局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执法执勤；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在安宁市居民生活中的曝光度，还让市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新能源汽车的环保、节能优势。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在安宁市居民心中的认可度，推动安宁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D412．经济效益。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目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具体表现为能够降低安宁市公安局日常出勤成本。得分明细如下：
在追求环保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下，安宁市公安局租赁新能源汽车作为日常执法执勤的交通工具；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具有显著的优势，新能源汽车的运行成本更低；电力价格相对于汽油更为稳定、低廉，且新能源汽车的维护成本相对较低，因为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更为简单，故障率也较低；这使得公安局在运营过程中能够节省大量资金。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D413．可持续发展。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目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具体表现为助力新能源车行业发展。得分明细如下：
在追求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安宁市公安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的执法执勤工作；这不仅能够减少传统燃油车辆的使用，有效节约能源，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能提高新能源汽车在安宁市的曝光度及在居民心中的认可度；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日常执勤执法用车这也是安宁市公安局对新能源车行业的一次大力支持，有助于推动公务用车由传统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升级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进一步促进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D414．生态效益。指标分值5分，实际得5分。
该项目指标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对生态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具体表现为减少汽车排放，改善安宁市生态环境。得分明细如下：
安宁市公安局积极响应环保理念，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的执法执勤工作。这不仅减少了对传统油车的使用，更以其零排放的特性，有效地减少了空气污染；同时新能源汽车的高效能源利用，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安宁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D42．社会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6分。
D42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6分。
[bookmark: _Toc6792]该指标反映项目的服务对象对项目实现效益的满意程度。针对安宁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对于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工作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绩效评价问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19份，所有问卷均由安宁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提交。对部门满意度选择题5道，满意度开放性问题1道。
满意度评分过程。根据发放部门满意度调查问卷，回复“满意”得分权重100%，“比较满意”得分权重60%，“不满意”得分权重0%，“不了解”将不被统计；评分标准为：综合满意度≥90%，得10分；满意度每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经统计，综合满意度为84.30%；根据评分标准扣4分，得6分。
[bookmark: _Toc30524]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3779][bookmark: _Hlk148475113]（一）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
2022年度安宁市租赁新能源汽车20辆，其中10辆特警型，10辆派出所标准型，租赁费用1,089,360.00元/年，一共租赁6年，采取一年一签的形式。
安宁市公安局租赁新能源汽车用于日常的执法执勤工作，在安宁市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氛围，提高了安宁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推动新能源车发展，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增加工作效率的同时在运营过程中节省资金；将安宁市公安局打造成为绿色、节约型机关的同时加快安宁市公务用车由传统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升级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带动绿色消费。
[bookmark: _Toc5836]（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903]绩效目标指标设定不够合理和明确
[bookmark: _Toc14149]在安宁公安局新能源车租赁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中存在绩效目标设定不够合理，绩效指标设定不够完整和细化的问题；在产出指标中未设定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指标，在效益指标中未设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效益指标。
六、相关建议和措施
[bookmark: _Toc32460][bookmark: _Toc9205][bookmark: _Toc30035][bookmark: _Hlk148475156]规范绩效管理，增强绩效指标的科学合理性
规范部门绩效管理工作，建立规范完整的绩效自评体系，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的清晰明确，并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在设定绩效指标时充分考虑数量、质量、时间及成本等因素，并提高绩效指标的细化程度和可衡量性。
七、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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